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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下，网络平台开始大规模采用算法推荐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在提高商业效率、创造更多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版权侵权问题，传统网络经营模式下的“避风港”规则不能再完全匹配

适用当下网络平台的版权侵权纠纷，算法推荐与“技术中立”的内涵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更新规则内

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本文以算法推荐为基础研究对象，分析当下网络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及相应的

侵权责任，探索完善网络平台算法推荐的法律规制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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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ra, network platforms begin to adop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to build new busi-
ness models on a large scale,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business efficiency and creates more eco-
nomic benefits, but also causes more and mor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problems. The “safe haven” 
rule under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business model can no longer fully match and apply the curren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isputes on network platforms.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runs counter 
to the connotation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so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ontent of th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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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This paper takes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s the basic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copyright duty of ca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the current network platform, and explores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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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网络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网络服务提供

商大多以纯粹、辅助性技术作为支撑[1]。在面对版权侵权纠纷时，以“技术中立”作为免责依据，直接

适用“避风港”规则。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算法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时代下的产物—

—算法推荐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诸多网络平台，其以网络平台的商业价值为导向，通过处理用户信息、

绘制“用户画像”对用户进行针对性的内容推荐，使得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呈现出高度的个人化特征。算

法的可控性使得其不再是纯粹的“技术中立”，算法推荐技术引发的版权侵权案件中，网络平台不能一

味地直接适用“技术中立”规则作为免责事由。数字时代下的算法推荐形成巨大浪潮席卷整个网络世

界，与之而来的版权侵权案件数量激增，由此侵权人、被侵权人(版权人)、网络平台之间的责任认定规

则应当进行及时更新，传统“避风港”规则在数字时代应当与时俱进更新规则内涵，以此来应对形态不

断变更的版权侵权纠纷，更好地维护版权人、用户、网络平台的三方利益，是目前著作权法领域研究的

重要问题。 

2. 网络平台算法推荐相关概述 

(一) 算法推荐的概念和特征 
算法是解题方案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

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2]。在收集、比对用户的日常浏览内容之后，分析出用户大概率喜欢的内容类型，

进行“用户画像”等类似计算，最后对用户进行针对性的内容分发推送。随着算法及算法推荐技术的日

益发展，传统的网络平台纷纷使用算法推荐技术构建新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成现在多种类型的新型网

络平台。诸如当下最流行的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头部网络平台，由用户生成视频、文字等信息内容，

平台使用算法推荐技术在对庞大的用户群体进行绘像分析之后，将其他用户上传的内容分发给其他对此

类型内容较为感兴趣的用户，长此以往，用户对“投其所好”的网络平台越来越依赖，网络平台利用算

法推荐技术达到了增加用户数量并且增强用户黏性的目的，从而获得更多的流量及利益。算法推荐技术

首先具有算法技术的基本特征——人工智能的精准性、快速性，但其最关键的特征是“推荐性”。传统

网络技术大多只提供一般的存储、辅助性技术支持，但算法推荐还具有针对性的内容分发推送特征，新

型网络平台对于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网络时代逐渐衰落，更为智能的计算机技术时代迎来了发

展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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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算法推荐的法律属性 
算法推荐与网络平台之间是工具与工具使用者的关系[3]。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内容信息分发时

大多采用人为推荐的方式，在面对版权侵权纠纷时，除举证证明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外，传统网络

服务提供商对其人为推荐的侵权行为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但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使得网络平台可以通

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精准的内容分发，不再使用人工推荐的方式，那么在发生版权侵权纠纷时，侵权

责任主体如何进行认定？算法推荐事实上是一种计算方式，技术具有中立性的特点，因此与传统的人工

推荐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网络平台在使用算法推荐技术时，就以其强烈的商业价值和

利益作为基础导向，算法技术的设计者也或多或少的被周遭因素所影响，完全中立的算法推荐可以说根

本不存在，网络平台的目的就是借算法推荐增创更多的流量效益，看似不是直接主观上的人为推送侵权

内容，但是其间接的帮助了侵权行为的发生，算法推荐技术原始的客观中立性被大大减弱，网络平台作

为使用者，理应为其造成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3. 网络平台算法推荐对“避风港”规则体系的冲击 

(增加)网络平台利用算法推荐创造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极易造成侵权事件的发生，尤其以著作权领域

的版权侵权案件最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网络平台算法推荐的版权侵权案件日益增加，如爱奇艺诉字节

跳动案、捷成华视诉荔支案等，我国对此类案件的法律规制依然采用传统“避风港”规则和被动的注意

义务标准，会过度保护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利益，造成版权人、侵权人、网络平台三方利益不平衡的局面。

算法推荐技术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避风港”规则，因此有学者称：避风港中的“风”已经不再是当年的

“风”，相应的“港”一定也不能再是当年的那个“港”。探讨算法推荐技术对传统“避风港”规则的冲

击，是完善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必要举措。 
(一) 算法推荐对技术中立理论的冲击 
“避风港”规则的法理基础是技术中立规则。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网络服务提供商使用的技

术不断更新，数字时代下大规模使用算法推荐技术，使得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大

多数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技术不再只有“纯粹性、辅助性”，更具有了“主动推荐”的特征，技术服

务种类有所不同，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具体条件也不尽相同。研发者在设计算法推荐技术时，必然会

受到个人的价值倾向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网络平台在使用算法推荐技术时以自身的商业利益作为价

值导向，算法推荐技术使得网络平台的角色从被动中立转变为主动参与，在内容分发的过程主动进行干

预以此增加用户黏度和平台日活量[4]。算法推荐技术违背了技术中立的内涵，尽管技术本身具有中立客

观的特征，但算法推荐技术更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网络平台在版权侵权纠纷中一味地以技术中立规则为

抗辩理由的话，不符合法律对版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符合公平原则。 
(二) 算法推荐对传统网络平台注意义务的冲击 
传统“避风港”规则延伸出来网络平台的事后被动审查注意义务，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只提供

技术支持的平台，对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内容并没有很严格的注意义务，当用户上传创作的内容时，

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没有事前审查的义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

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

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我国《民法典》规定

采用“通知–删除”规则，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有在接到通知时才会对相应的侵权内容采取必要措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通知–删除”规则中的通知对应网络

平台“知道”，“应当知道”则是一种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推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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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使网络平台在进行内容分发时具有了选择性和主动性，对内容进行编辑、修改、推荐等措

施，算法推荐技术不再保持客观中立，自动驶离“避风港”，网络平台的被动的事前审查义务也相应发

生变化，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增加了版权侵权风险，网络平台在收获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理应承担更多

的注意义务[5]。而且不同的网络平台承担的注意义务也不相同，欧盟对“超大型平台”和“大型平台”

增加了额外的责任与义务。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对大型与小型信息处理者作出区分。有学者认为

版权内容自身的性质和影响力也应当放置注意义务提升的考虑因素之中。诸如热播电视剧等此类作品遭

遇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相较一般作品应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 1。 
(三) 算法技术冲击“技术不能”困局 
传统“避风港”规则是基于当时“技术不能”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技术不能，所以对于网络

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规定更为宽泛消极。传统网络时代的计算机技术无法识别过滤侵权内容，造成“技

术不能”的审查问题，由于传统网络技术无法事前审查内容是否会有侵权可能，基于此传统“避风港”

规则也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规定较为宽松，且是事后的消极的审查义务[6]。但是算法技术的飞

速进步使得事前过滤可能侵权内容成为现实。国外知名公司 You Tube 采用的 Content ID 系统就是利用版

权算法过滤技术，将用户上传的内容与版权人提供的内容进行技术比对，达到一定相似程度时即认定该

用户内容可能有版权侵权风险进而采取限制观看等必要措施。在“中青文诉百度”案中，中国企业百度

披露百度文库自 2011 年开始采用反盗版 DNA 比对识别系统对用户上传的文档进行版权监测 2。 
算法过滤技术已然可以解决网络平台事前审查的注意义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只有头部平台

才有能力去应用这项技术，中小企业自身实力无法使用版权过滤技术，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市场，考虑技

术投入成本、企业自身实力等综合因素，版权过滤虽然改变了“技术不能”的困局，但还存在诸多问题。 

4. 完善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相关措施 

在版权侵权纠纷中涉及三方主体，被侵权的版权人、实施侵权行为侵权人(用户)、发生侵权的网络平

台。版权人拥有合法的版权权益，但其自身无法有效的保护其版权权益不受他人侵犯，尤其是网络技术

盛行的数字时代，无数的网络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侵权人，侵权对象、方式、途径不特定，版权人无法靠

自己去避免版权侵权事实的发生。由此，网络平台相比版权人来说，更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掌握先进的

科学技术，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人力资源，使用算法推荐技术更增加了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解决算法

推荐技术带来的版权侵权问题，规制网络平台是更为有效的方法，既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在技术上也更

容易实现。 
(一) 适当提升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的提高程度应当结合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实际应用。如果在立法层面一味地

确立对注意义务的强制性规定，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虽然目前诸多网络平台使用算法推荐且产生了许

多版权侵权纠纷，但是由于技术资源和主体应用的差异性，个案与个案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网络

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的注意义务程度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内容应当采取不同程

度的注意义务，一般分为有社会重大影响的事件、热播影视剧和体育赛事、一般的侵权内容三种类型，

网络服务提供商对这三种类型的内容的注意义务程度依次减弱。网络服务提供商也有不同的类型，用户

生成内容型平台大多向公众传播行为或向公众提供行为，如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这种网络服务提供

商的行为与版权侵权行为的结合更加紧密，相比提供接入服务与搜索、链接服务以及传统的信息存储服

务等相比，应当对其服务内容承担更多更高的版权侵权注意义务。 

 

 

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 204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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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适当引入版权算法过滤技术 
提升网络服务提供商事前发现内容是否侵权的审查义务，适当地与版权过滤技术相结合。目前我国

对于网络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是事后归责原则，只要网络平台不明知或应知侵权内容，且及时

采取了“通知 + 删除”的补救措施，就作为免责依据。但是算法推荐提高了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如果

依然采用事后补救的方式进行利益平衡，是完全不正义的[7]。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算法技术除了在推

荐作用方面大放异彩，还可以在过滤作用方面进行应用，版权过滤技术在头部平台适用较为广泛，中小

企业的综合实力还不能使用算法过滤技术，应当鼓励头部平台积极采用算法过滤技术，对中小企业不应

强制要求，在符合企业自身实力的情况下适当引入。 

5. 结语 

人工智能促进了算法推荐技术的快速发展，算法推荐一方面可以处理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过载的棘

手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版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律在规范算法推荐技术时要跳出“技术中立”

的束缚，理性看待技术工具性和利用技术可以产生的价值这二者之间的考量。同时网络平台应当优化算

法程序，提高自己的合理注意义务，在推送结果中产生侵权内容时要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规避版权侵权风

险，行业内制定更高标准的行业准则，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强监督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法律规范

与技术规范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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